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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1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 

就 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”議案  
提出的修正案  

 
  繼於 2012年 11月 16日發出的立法會 CB(3) 149/12-13號文

件，有 4位議員 (盧偉國議員、單仲偕議員、范國威議員及劉慧卿議員 )
已分別作出預告，會在 2012年 11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上，分別就

毛孟靜議員的 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”議案動議修正案。

按照立法會主席指示，議員各自提出的修正案將會按所交來的原有

措辭印載在立法會議程上。  

 
2.  立 法 會 主 席 會 命 令 就 上 述 議 案 及 各 項 修 正 案 進 行 合 併
辯論。為協助議員就有關的議案及修正案進行辯論，本人現列出以
下程序，供議員在辯論時遵循：  
 

(a) 立法會主席請毛孟靜議員發言及動議她的議案；  
 
(b) 立法會主席就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提出待議議題；  
 
(c) 立 法 會 主 席 請 擬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4 位 議 員 按 以 下 次 序

發言，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：  
 

(i) 盧偉國議員；  
 
(ii) 單仲偕議員；  
 



- -  2  -

(iii) 范國威議員；及  
 
(iv) 劉慧卿議員；  
 

(d) 立法會主席請獲委派官員發言；  
 
(e) 立法會主席邀請其他議員發言；  
 
(f) 立法會主席批准毛孟靜議員就各項修正案第二次發言； 
 
(g) 立法會主席再次請獲委派官員發言；  
 
(h) 按照《議事規則》第 34(5)條，立法會主席決定請擬動

議修正案的 4位議員依上文 (c)段所載的次序分別動議

修正案。立法會主席請盧偉國議員就議案動議修正案，

並隨即就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，付

諸表決；  
 
(i) 在表決完畢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後，立法會主席會處理

其餘 3項修正案；及  
 
(j) 在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，立法會主席會請毛孟靜議員

發言答辯。接着，立法會主席會就毛孟靜議員的議案或

其經修正的議案 (視乎情況而定 )提出待決議題，付諸表

決。  
 
3.  現將原議案及議案若經修正後的措辭載列於附錄，方便議
員參照。  

 
 立法會秘書  

 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 

附錄  
 

2012年 11月 28日的立法會會議  
“本地免費電視節目服務牌照申請 ”議案辯論  

 

1. 毛孟靜議員的原議案  

 
本地免費節目服務牌照 (‘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’)的 3宗申請的審批進

展一直備受社會關注，但政府對有關申請卻一直議而不決，似有難

言之隱，令人憂慮當中涉及政治因素；就此，本會提出下列意見及

建議，並促請有關當局作正面回應，包括：  
 
(一 ) 鑒於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的社會，而行政長官亦多番強

調要做實事，但政府在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事上卻採取拖

字訣，接近 3年仍未作出決定，故此本會要求政府承諾於今

年年底前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；  
 
(二 ) 鑒於香港有不少年輕人報讀與電視製作相關的課程，但礙

於有限的免費電視市場令他們畢業後有志難伸，而批出額

外的免費電視牌照能夠增加這些年輕人的就業機會，促進

創意媒體發展，政府應積極配合相關政策及措施；及  
 
(三 ) 鑒於有免費電視台不斷以節目重播形式填滿廣播時間，涉

嫌違反其本地節目製作的承諾，政府應把免費電視牌照申

請的審批過程公開透明化，以消除公眾疑慮，並與時並進，

更新相關的廣播條例及業務守則。  
 

2. 經盧偉國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鑒於本地免費節目服務牌照 (‘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’)的 3宗申請的審批

進展一直備受社會關注，但政府對有關申請卻一直議而不決，似有

難言之隱，令人憂慮當中涉及政治因素；就此仍未公布申請結果，
引起社會各種猜測；為了讓本地免費電視行業有一個公平競爭和持
續發展的經營環境，本會提出下列意見及建議，並促請有關當局作

正面回應，包括：  
 
(一 ) 鑒於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的社會，而行政長官亦多番強

調要做實事，但政府但在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事上卻採取

拖字訣，接近 3年仍未作出決定，故此本會要求政府承諾於

今年年底前於明年三月底前就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作出
決定，並盡快發出牌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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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 ) 鑒於文化及創意產業是香港六大優勢產業之一，香港有不

少年輕人報讀與電視製作相關的課程，但礙於有限的免費

電視市場令他們畢業後有志難伸，而批出額外的免費電視

牌照能夠相關的多媒體課程，為增加這些年輕人的就業機

會，促進創意媒體發展，政府應積極配合制訂相關政策及

措施；及  
 
(三 ) 鑒於有免費電視台不斷以節目重播形式填滿廣播時間，涉

嫌違反其本地節目製作的承諾，政府應把免費電視牌照申

請的審批過程公開透明化，以消除公眾疑慮，並與時並進，

更新；相關的廣播條例及業務守則應與時並進，而且一視
同仁，同樣適用於現有免費電視持牌者及未來加入競爭的
營運者。  

 
註：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3. 經單仲偕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有見本地免費節目服務牌照 (‘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’)的 3宗申請的審批

進展一直備受社會關注，但政府對有關申請卻一直議而不決，似有

難言之隱，令人憂慮當中涉及政治因素；就此，本會提出下列意見

及建議，並促請有關當局作正面回應，包括：  
 
(一 ) 鑒於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的社會，而行政長官亦多番強

調要做實事，但政府在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事上卻採取拖

字訣，接近 3年仍未作出決定，故此本會要求政府承諾於今

年年底前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；  
 
(二 ) 鑒於香港有不少年輕人報讀與電視製作相關的課程，但礙

於有限的免費電視市場令他們畢業後有志難伸，而批出額

外的免費電視牌照能夠增加這些年輕人的就業機會，促進

創意媒體發展，政府應積極配合相關政策及措施；及  
 
(三 ) 鑒於有免費電視台不斷以節目重播形式填滿廣播時間，涉

嫌違反其本地節目製作的承諾，政府應把免費電視牌照申

請的審批過程公開透明化，以消除公眾疑慮，並與時並進，

更新相關的廣播條例及業務守則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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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) 現有兩間免費電視台的牌照在 2015年 11月到期前，當局應
研究盡早將其專用頻譜公開拍賣，讓有意申請免費電視台
牌照的申請者可以經拍賣程序，投得牌照作廣播事務。  

 
註：單仲偕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 

4. 經范國威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廣播事務管理局 (即通訊事務管理局前身 )早在 2011年上半年已完成
3宗本地免費節目服務牌照 (‘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’)的 3宗申請的審批
工作，並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；該等申請的審批進展一

直備受社會關注，但政府對有關申請卻一直議而不決，似有難言之

隱，令人憂慮當中涉及政治因素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對
此責無旁貸，本會對局長處理上述發牌申請的表現感到遺憾；就此，

本會提出下列意見及建議，並促請有關當局作正面回應，包括：  
 
(一 ) 鑒於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的社會，而行政長官亦多番強

調要做實事，但政府在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事上卻採取拖

字訣，接近 3年仍未作出決定，故此本會要求政府承諾於今

年年底前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；  
 
(二 ) 鑒於香港有不少年輕人報讀與電視製作相關的課程，但礙

於有限的免費電視市場令他們畢業後有志難伸，而批出額

外的免費電視牌照能夠增加這些年輕人的就業機會，促進

創意媒體發展，政府應積極配合相關政策及措施；及  
 
(三 ) 鑒於有免費電視台不斷以節目重播形式填滿廣播時間，涉

嫌違反其本地節目製作的承諾，亦因缺乏競爭，電視節目
千篇一律，政府應把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的審批過程公開透

明化，以消除公眾疑慮，並與時並進，更新相關的廣播條

例及業務守則；及  
 
(四 ) 鑒於兩間免費電視台近日利用製作電視節目、刊登報章廣

告及其他公關手段反對免費電視節目牌照申請，本會要求
政 府 交 代 有 關 電 視 節 目 是 否 違 反 《 電 視 通 用 業 務 守

則    節目標準》第 9章中 ‘準確、持平及公正 ’及免費電視
台持牌人須 ‘確保新聞節目，或 ......真實題材節目 ......能夠恰
當地持平 ’的規定，以及有關電視台的表現會否影響現時免
費電視節目牌照申請的審批工作。  

 
註：范國威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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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經劉慧卿議員修正的議案  

 
本地免費節目服務牌照 (‘免費電視節目牌照 ’)的 3宗申請的審批進展

一直備受社會關注，但政府對有關申請卻一直議而不決，似有難言

之隱，令人憂慮當中涉及政治因素；就此，本會提出下列意見及建

議，並促請有關當局作正面回應，包括：  
 
(一 ) 鑒於政府一直提倡多元開放的社會，而行政長官亦多番強

調要做實事，但政府在免費電視牌照申請一事上卻採取拖

字訣，接近 3年仍未作出決定，故此本會要求政府承諾於今

年年底前發出額外免費電視牌照；  
 
(二 ) 鑒於香港有不少年輕人報讀與電視製作相關的課程，但礙

於有限的免費電視市場令他們畢業後有志難伸，而批出額

外的免費電視牌照能夠增加這些年輕人的就業機會，促進

創意媒體發展，政府應積極配合相關政策及措施；及  
 
(三 ) 鑒於有免費電視台不斷以節目重播形式填滿廣播時間，涉

嫌違反其本地節目製作的承諾，本會促請通訊事務管理局
根據《廣播條例》第 31條進行聆訊，調查該電視台有否違
反牌照條件和有關業務守則，若有違反，應考慮暫時吊銷
其牌照；政府應把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的審批過程公開透明

化，以消除公眾疑慮，並與時並進，更新相關的廣播條例

及業務守則。  
 
註：劉慧卿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。  
 

 


